汕头市濠江区属国有企业经营保障性租赁住房和人才住房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区属国有企业购买存量房作为保障性租赁住房和人才住房管理，发挥住房保障作用，加快推进新时代人才强市建设，根据《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快新时代人才强市建设的实施意见》《汕头市市级人才住房建设与使用管理办法》，特制定本办法。本办法所称保障性租赁住房和人才住房，是指政府给予政策支持，发挥市场作用，坚持小户型、低租金、面向符合条件的新市民、青年人、各类人才等群体提供住房保障。

第二条  濠江区保障性租赁住房和人才住房管理遵循政府主导、统筹建设、周转使用、动态管理的原则。

第三条  本办法所适应范围，是指由区属国有企业对本区保障性租赁住房和人才住房的购置、运营和管理等活动，限定租金标准，面向我市符合条件的各类人才和住房保障对象供应的住房。

第四条 濠江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根据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市住建局工作部署，负责濠江区保障性租赁住房和人才住房建设使用管理工作的政策制定、指导和监督，牵头落实濠江区属国有企业充实保障性租赁住房和人才住房房源政策，牵头开展濠江区保障性租赁住房和人才住房分配、资格动态核查工作，会同人社部门受理保障性租赁住房和人才住房申请、审核资格条件、审核轮候排序。

濠江区发改、教育、科技、工信、公安、民政、卫健、政数、财政（金融、国资）、税务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相关工作。

　　

第二章  购置程序
第五条  区属国有企业可以通过购买市场房源，充实我区保障性租赁住房和人才住房。有关程序如下：

（一）区属国有企业开展市场调研，拟订年度收购意向项目（包括小区名称、位置、户型、房号、套数、面积），并向濠江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交申请列入保障性租赁住房和人才住房计划后，按国有企业管理程序报批。

（二）审批通过后，由申请购买存量商品房的国有企业向开发商支付相应房款，并由濠江区自然资源局统一办理房产登记。若企业所购买商品房为毛胚交付，购房企业需在半年内开启房屋内部装修；若企业所购买商品房为精装修，购房企业需对房屋进行全面检查并及时将房屋质量问题整理提交开发商落实整改。（注：区属国有企业应按市的人才住房和保障性租赁住房装修标准对毛胚房进行装修，配备基本生活设施，达到“拎包入住”的标准后纳入濠江区保障性租赁住房和人才住房管理。）
　　

第三章  保障性租赁住房和人才住房分配和出租管理

第六条  濠江区保障性租赁住房和人才住房分配管理、资料提交、分配程序、租金标准、租赁合同签订和有关退出机制及流程，参照市保障性租赁住房和人才住房相关政策执行。

资金使用
区属国有企业若融资购买的在建保障性租赁住房和人才住房，需设立区房管所、区属国有企业和融资借款银行三方监管账户，并在账户足额预存后续建设资金，专款用于保障性租赁住房和人才住房建设资金，资金审批流程由三方共同确定。

若区属国有企业集中购买整栋商品房作为保障性租赁住房和人才住房，需报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后，由区住房城乡建设局上报区政府明确以下事项：一是所收购房源作为我区保障性租赁住房和人才住房集中管理；二是为保障性租赁住房对象建立货币补贴与实物保障相结合的保障体系；三是区年度招拍挂出让的普通商品住宅用地按不少于可建住宅建筑面积5%比例配建保障性住房和人才住房应在国企平台认购的房源中购买；城市更新（含“三旧”改造等）商品住房项目配建，属政府主导的项目(危旧住房改造项目除外)，按不少于可建住宅建筑面积2%比例配建保障性住房和人才住房，其余商品住宅项目按不少于可建住宅建筑面积1%比例配建保障性住房和人才住房参照执行。所获资金转入三方监管账户，优先用于保障性租赁住房和人才住房建设、偿还银行贷款及利息。
由区属国有企业融资购买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和人才住房的租金和上级补助资金转入三方监管账户，优先用于保障性租赁住房和人才住房建设、偿还银行贷款及利息。（注：区属国有企业所融资的资金，由其通过合法经营偿还本息，政府不予任何形式的兜底支持）
濠江区相关部门与濠江区人才住房管理机构应当依法保护承租人个人信息，不得用于与人才住房管理工作无关的领域。

第十一条 区属国有企业可在报区人才住房管理机构进行房屋性质调整后，对所持有的房源进行处置，相关流程按国有企业流程办理。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所称本市内企事业单位，包括市属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区属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及在市市场监管局、区市场监管局登记注册的企业。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2024年 月 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9年 月 日，有效期届满，经评估认为需要继续施行的，根据评估情况重新修订。

